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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動物保護處分層負責明細表（丙表） 105年 5月 2日北市產業人字第 10531606100函同意備查                                        

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處長 

防疫

檢驗

組 

防疫檢驗 一、動物傳染病預防及防疫計

畫及措施等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疑患動物傳染病動物移動

管制等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動物傳染病統計及動物防

疫檢驗統計月報表及動物

疫情通報系統報表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會計 

 

四、動物生體檢查、預防注射、

投與疫苗、藥浴或投藥，

對已執行之動物或場所附

加記號、標示或證明文件

等防治事項。 

擬辦 核定   

 

五、動物飼養場所及設備消

毒、飼養環境之改善、動

物之隔離及病媒之驅除等

措施、輔導申請及執行事

項。 

擬辦 核定   

 

六、罹患或疑患傳染病或病因

不明之動物宰殺剖檢，並

指導燒燬或掩埋事項。 
擬辦 核定   

 

七、對於罹患、疑患或可能感

染甲類動物傳染病之動物

即時撲殺、燒燬、掩埋或

化製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防疫上有緊

急處置必要

時，動物防

疫人員逕依

規定處理後

再行陳核報

核備。 

八、罹患乙類動物傳染病之動

物撲殺、燒燬、掩埋、消毒

或其他必要之處置。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動物疾病病性及虐待傷害

鑑定檢驗申請事項。 擬辦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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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處長 

十、動物疾病病性鑑定及虐待

傷害鑑定檢驗證明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一、動物追蹤檢疫執行、地

址變更及追蹤檢疫結束

報告事項。 
擬辦 核定   

 

十二、動物用藥品一般管理

事項。 
擬辦 核定   

 

十三、動物用藥品販賣登記

申請、核發及註銷等事

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四、家畜、禽鳥進出口申

請案件之核轉。 擬辦 核定   
 

十五、家畜、禽鳥進出口檢

疫健康等證明書之核

發。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六、養畜禽場疫情調查紀錄

表。 擬辦 核定   
 

十七、人畜共通傳染病檢驗事

項及報告。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八、獸醫公共衛生研究及學

術研討會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九、動物疫情通報系統執行

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十、飼料及飼料添加物輸

出、樣品輸入申請、輸

入登記變更及展延事

項。 

擬辦 核定   

 

二十一、飼料及飼料添加物

一般管理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十二、寵物食品稽查及抽驗

管理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十三、違反寵物食品相關規

定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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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處長 

二十四、違反動物用藥品管理

法、畜牧法、動物傳染病

防治條例及飼料管理法

及動物保護法（寵物食品

管理專章）等相關規定進

行調查等前置工作事項。 

擬辦 核定   

 

二十五、畜牧類農情調查、

農業固定資本門等資料

申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十六、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
條例、飼料管理法、畜牧
法及動物用藥品管理法
及動物保護法（寵物食品
管理專章）行政處分及救
濟等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法制 

 

二十七、人用流感疫苗，畜禽
養畜戶及防疫人員等相
關人員衛生健康、通知、

宣導等管理工作。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十八、動物用藥品販賣業
申請登記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十九、飼料販賣業申請登

記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十、畜牧場登記變更事

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動物

管理

組 

動物管理 一、動物保護政策推動及飼養

調查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寵物登記機構管理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寵物登記管理及成果統計

相關報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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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處長 

四、寵物登記、轉讓、補發資

料、變更、遺失、尋獲及死

亡除戶登記申請案件。 

擬辦 核定   

 

五、犬貓絕育及相關獎勵補助

計畫核定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犬貓絕育及相關獎勵補助

計畫申請案件通知補正、

查驗等事項。 

擬辦 核定    

七、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動保護

宣導活動相關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八、動物保護教育及宣導活動

相關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飼主責任教育相關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狗運動公園規劃與營運管

理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一、動物屍體焚化設施及冷

凍庫維護管理等相關事

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二、獸醫師輔導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三、獸醫診療機構輔導管

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四、獸醫師法違規案件調查

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五、違反獸醫師法處分事
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六、獸醫診療機構申請開業
執照事項。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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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處長 

十七、獸醫師（佐）申請執
業執照事項。 

審核 核定    

十八、獸醫診療機構報備會
診、支援、應邀出診、急
救等事項。 

審核 核定    

十九、經濟動物運送管理與實

驗動物管理事項。 
擬辦 核定   

 

二十、狗運動公園場地借用事

項。 
擬辦 核定    

二十一、獸醫師（佐）登記核

轉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轉核農委

會。 

二十二、野生動物之野放事

項。 
擬辦 核定    

二十三、野生動物之收容事

項。 
擬辦 核定    

二十四、野生動物收容及野放

管理報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十五、街貓捕捉絕育回置行

動計畫及執行成果報告

與管考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動物

收容

組 

動物收容

管理 

一、動物點交、收容點交公告。 擬辦 核定    

二、收容動物公告及通知等事

項。 擬辦 核定   
 

三、移送追查飼主棄養責任及

涉及違反動物保護法等相

關事項月報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動物救

援隊 

 

四、動物認領、認養申請事項。 擬辦 核定    

五、遺失寵物協尋事項。 
擬辦 核定  

動物管

理組 

 

六、動物認養宣導活動等事

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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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處長 

七、委託動物醫院或指定收容

處所協辦收容認養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八、收容動物管理月報表、動

物遺失協尋月報表及動物

醫院或指定收容處所協助

收容、認養月報表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動物管理員及志工教育訓

練、考核及獎勵等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會計 
 

十、志工餐點及交通補助、委

辦業務費用等請領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會計 
 

十一、一般民眾動物之家參

訪、拍攝及行政協助事

項。 

擬辦 核定   

 

十二、政府對外公開發表性質

之拍攝、學生校外服務、

團體參訪及各項為民服

務報表統計。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三、管制藥品報表等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四、收容動物人道處理等事

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五、緊急人道處理收容動

物。 擬辦 核定   
 

十六、動物屍體委託焚化申請

事項。 擬辦 核定   
 

十七、動物屍體焚化月報表及

工作計畫等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八、動物之家每日犬貓收容

流向異動公告。 擬辦 核定   
 

十九、動物保護團體花市愛心

小站使用場地申請使用。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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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處長 

二十、動物保姆計畫申請相關

事項。 擬辦 核定   
 

二十一、獎勵補助民間團體長

期收容照護計畫相關事

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產業 

保育

組 

寵物產業

管理及生

態保育 

一、寵物產業發展策略規劃。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寵物業登記管理事項。 擬辦 核定    

三、特定寵物業許可證核發事

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寵物產業輔導管理及調查

分析。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關渡自然保留區及臺北市

野雁保護區之經營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六、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

品進出口審核回復事項。 擬辦 核定   
 

七、自然生態保育之宣導事

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八、自然資源及野生動物資料

調查。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野生動物（含保育類哺乳

類、鳥類、兩棲類、爬蟲

類、魚類、昆蟲等物種）一

般管理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關渡自然保留區與臺北市

野雁保護區一般管理事

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一、自然公園工程案。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二、自然公園（工程外）

一般管理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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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處長 

十三、野生動物違規案件取締

執行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四、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處
分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五、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

製品之持有登記及撤銷
事項。 

擬辦 核定   
 

十六、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
製品買賣案核定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七、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
製品陳列、展示案核定事
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八、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
的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
案核轉審核事項。 

擬辦 核定   

 

  十九、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區位
查詢案件。 

擬辦 核定   

 

動物

救援

隊 

動物救援

安置及違

法案件取

締 

一、動物管制及救援事項。 擬辦 核定    

二、動物管制及救援管理月

報、季報及年報報表。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野生動物之救傷事項。 擬辦 核定    

四、違反動物保護法及臺北市

動物保護自治條例之行政

處分、行政執行及訴願、

訴訟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違規寵物產業查察取締事

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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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

單位 

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  行  權  責 

會辦機

關（單

位） 

備考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組長 處長 

六、動物保護法及臺北市動物

保護自治條例違法檢舉案

件、動物救援及管制人民

陳情案件制式答覆函稿及

其管理報表。 

擬辦 核定   

 

七、動物保護檢查員、義務動

保員及動物救援隊員在職

訓練。 
擬辦 審核 核定  

 

八、動物救援隊人力外包管理

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九、委託獸醫診療機構辦理緊

急救難傷計畫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十、動物救援隊員差勤管理事

項。 擬辦 核定   
 

十一、動物保護法、臺北市動

物保護自治條例違法查

察、蒐證、約談及陳述意

見等前置作業。 

擬辦 核定   

 

十二、動物稽查會報月報、季

報及年報。 擬辦 審核 核定  
 

 共同項目 
市政信箱及市民熱線 1999陳

情案件。 
擬辦 審核 核定 

  

 


